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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王崇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大土地供给，稳定商品房价格，促进人

口集聚的建议”提案已收悉。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，交由市自

然资源局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办。我局高度重视，先后进

行了多次调研，并召开了专题会议，现综合办理情况，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加强住宅用地供应调控

近年来，我市认真贯彻中央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

炒的”的定位，落实省委省政府、晋城市委市政府房地产调控

工作部署，围绕“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”目标，稳妥实施

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，确保我市房地产市场稳健和高质量发展。

一是着力优化调整土地供应计划。2025 年 5 月 20 日，市政府印

发了《高平市 2025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》并及时向全社

会公布，计划以“保民生、促稳定”为重点，结合全市存量房

地产去化周期和市场销售价格变化情况，着力优化住宅用地结

构与布局，加大住宅用地供应总量，2025 年全市住宅用地计划

供应 16 宗 912.35 亩，占比 7.14%。通过强化统筹管控，在主城

区、开发区、高铁新区均衡合理布局住宅用地，促进职住平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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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市场主体充足的时间预期预判。二是加大刚需型住房和人才

安居用地保障力度。对保障性住房用地，实行应保尽保；对新

建住宅小区建立常态化配建机制，按照不低于规划住宅建筑面

积的 5%配建公共租赁住房。

截至今年 8 月底，我市已供应商住用地 2 宗 69.76 亩，分

别位于米山高平一中东南侧、北城办原城西预制场；正在公告

期的居住用地 1 宗 62.49 亩，位于智创城南侧；已完成土地征

收、近期拟出让 3 宗 241.39 亩，分别位于公安局北侧、五中南

侧、世纪大道东侧。

二、优化土地供应机制

近年来，我局不断完善以基准地价为主要内容的自然资源

价格体系成果并加强成果运用，定期更新公布基准地价，及时

掌握反应市场状况的土地价格行情。同时，在坚持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基础上，严格执行住宅和商服

类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的规定，实现竞买人网上报名、

竞价，并实时确认成交结果，运用科技信息手段不断提高国有

土地出让市场管理和监督水平，建立更加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市场环境。

“限房价、竞地价”政策是国家保障民生的重要措施。该

模式旨在满足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需求，是保障社会民生、

促进社会和谐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。“限房价、竞地价”

的出让模式曾在北京、天津等房地产市场活跃的大城市试点执

行，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价，但是目前由于缺少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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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级较高的上位法依据及具体实施细则，该模式存在诸多法律

风险。下一步，我局将根据房地产市场需求，当好政府参谋，

认真履职尽责，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“限房价、竞地价”的

实施细则，通过专家论证、重大事项法律专家咨询及合规审查

等方式，最大程度预防和降低相关政策风险及法律风险，保障

项目合法合规运行。

为了防范土地闲置风险，我市在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

时提出警示，明确近三年内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的单位和个人未履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有关

规定的，不得参与土地竞买。同时，强化开发用地监管力度，

对企业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未开发的，满一年未满两年的，

按照土地出让价款的 20%依法征缴土地闲置费；未开发满两年

的，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。

三、强化房地产市场预期管理

近年来，市住建局一方面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日常检查过

程中，严查其捂盘惜售、捆绑销售、挪用预售资金、无证预售

等违规行为，要求各销售现场必须公示房源价格及监管账号等；

另一方面禁止房屋中介机构发布虚假信息、赚取差价，要求其

公开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等。

今年 3 月中旬市住建局组织人员对已登记备案的经纪机构

进行了全面检查，重点核查企业营业执照、注册地址真实性、

经营行为规范性及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内容，对检查中发现的

经纪人未按规定在交易合同中签字确认、未在经营场所公示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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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举报电话及各类合同示范文本等 18 条问题，督促相关经纪机

构全部完成了整改。

针对完善房地产市场信息发布制度的建议，市住建局决定

自 2025 年 9 月起，每月月初通过政府官网、公众号等渠道公开

各商品房项目房源信息，方便广大购房者全面了解各商品房项

目的开发企业名称、预售许可证、预售资金监管银行以及库存

数量等关键性信息，为自己选购适合的房屋提供参考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

的工作，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！


